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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人才培养、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医改相关工作,其

中全科医生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为培养

一支高素质的临床医师队伍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

康，县人民医院作为全科医生培训基地，在基地建设、师资

建设、学员管理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为加快培养大批合格

的全科医生，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健康，有着重要意义。

(二)项目立项依据

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项目补

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宛财预〔2020〕186 号；

(三)项目计划实施内容

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(卫生健康人才培养

培训)转移支付专项资金主要用于：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院

校培养期间的学费、住宿费和生活补助；住院医师(含专科

医师、公共卫生医师)规范化培训学员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

学员的生活补助、培训教学实践活动、基地教学和考核设施

设备购置与更新、培训考核、师资教学补助及师资培训等支

出；继续教育培训对象培训期间食宿费、培训教学实践活动、

培训考核、师资教学补助及师资培训等支出；派出医师工作

补助、全科医生特岗津贴等。其中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

央财政补助标准 3 万元(人/年)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中央财

政补助标准 2 万元(人/年)，中央财政对农村订单定向免费

医学生项目补助标准 0.8 万元(人/年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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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宛财预〔2020〕186 号文，镇平县 2021 年医疗服务

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(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)共计 40

万元财政授权额度拨付至镇平县人民医院，主要用于 2021

级、2022 级共 45 名助理全科医生学员生活补贴及规培中心

学生考试系统购买，不足部分由镇平县人民医院自行承担；

2021 年支出 28.24 万元,用于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学员

2021 年 7-11 月生活补助支出 28.2 万元及培训支出 0.04 万

元，2021 年终结余资金为 11.76 万元，结余资金于 2022 年

按照资金原定用途继续使用。

(四)项目预算及资金安排情况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：2022 年 1 月收到财政拨款宛财

预〔2020〕186 号提前下达 2021 年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补

助结余资金 11.76 万元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：2022 年 2 月助理全科医生培训

学员生活补助支出5.57万元,2022年7月购买规培中心考试

系统 6.19 万元。

3、项目资金的管理情况：该项目由镇平县人民医院负

责组织实施，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监管，镇平县人民医院(以

下简称县人民医院)负责考核管理。

(五)项目的组织及管理

1、相关方职责

县财政局：负责审批县人民医院的项目预算，将预算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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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拨付至县人民医院；

县人民医院：县人民医院是 2021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

力提升补助资金(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)补助资金的业务

主管部门，负责制定 2021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

资金(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)补助资金使用计划、日常管

理、申报审批等工作，并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等。

2、利益相关方

(1)项目主管单位：县卫健委；

(2)资金拨款单位：县(区)财政局；

(3)相关责任单位：县卫健委和县财政局；

(4)具体实施单位：镇平县人民医院。

(六)项目绩效目标

1、项目总目标

加大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力度。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

训的临床医师进一步增加，全科、精神科、儿科等紧缺专业

卫生健康人才进一步充实，促进人才与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更

加适应，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

系。

2、年度绩效目标

(1)数量指标: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完成率≥90%;

(2)质量指标: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结业考试通过率≥

70%;

(3)时效指标:培训完成时间为每届两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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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成本指标:中央对财政对助理全科医生培训项目的

投入标准为 2 万元/人/年；

(5)社会效益指标：为基层百姓的健康服务；

(6)服务对象满意度：参培对象满意度≥80%。

二、评价目的、对象和方法

(一)评价目的

通过开展镇平 2021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

金(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)补助资金绩效评价，全面了解、

分析该项目资金使用、管理和项目实施情况，督促相关单位

进一步规范项目立项、审批、实施、验收等程序，完善资金

分配、使用及管理等制度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(二)评价对象、资金范围及时间段

评价对象：镇平县 2021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

助资金(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)补助资金；

评价资金范围：镇平县 2021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

升补助资金(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训)补助资金，2021 年结余

资金 11.76 万元。

评价涉及时间段：本次项目的评价时段为 2022 年 01 月

01 日至 2022 年 07 月 31 日。

(三)评价依据

1.预算绩效类

《南阳市市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(宛财

办〔2020〕35 号)。




